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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改委、央行等再度对虚拟货币“重拳出击”，今日#发改委要求全面整治虚拟货
币挖矿活动#还登上了微博热搜。

9月24日，国家发改委等11部门发布《关于整治虚拟货币“挖矿”活动的通知》称
，严禁新增虚拟货币“挖矿”项目，加快存量项目有序退出。同时，通知也将虚拟
货币“挖矿”活动列为淘汰类产业。

通知指出，强化新增虚拟货币“挖矿”项目能耗双控约束。将严禁新增虚拟货币“
挖矿”项目纳入能耗双控考核体系，严格落实地方政府能耗管控责任，对发现并查
实新增虚拟货币“挖矿”项目的地区，在能耗双控考核中，按新增项目能耗量加倍
计算能源消费量。

通知明确，禁止新增虚拟货币“挖矿”项目报装接电，严格用电报装业务审核，不
得以任何名义向虚拟货币“挖矿”企业供电，在办申请的报装项目一律停止办理。
严格落实电力业务许可制度，严禁以网前供电、拉专线等方式对新建虚拟货币“挖
矿”项目的企业供电。加强用电报装业务监管，通过“双随机、一公开”等方式开
展抽查核实。

通知强调，将加大行政执法工作力度，坚决杜绝发电企业特别是小水电企业向虚拟
货币“挖矿”项目网前供电、专线直供电等行为。严禁虚拟货币“挖矿”企业以任
何形式发展自备电厂供电。畅通12398能源监管投诉举报热线等各类渠道，严肃查
处违法违规供电行为，并依法依规给予行政处罚。对已查实非法用电的虚拟货币“
挖矿”企业依法采取停限电措施。

同时，还将虚拟货币“挖矿”项目纳入差别电价政策实施范围，执行“淘汰类”企
业电价，加价标准为每千瓦时0.30元，地方可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提高加价标准。
及时更新虚拟货币“挖矿”项目名单，加强监督检查，确保差别电价政策严格执行
到位，对虚拟货币“挖矿”企业及时足额收取加价电费。

同日，央行也发布了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称近期虚拟
货币交易炒作活动抬头，扰乱经济金融秩序，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
活动，坚决依法取缔。

通知指出，虚拟货币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比特币、以太币、泰达币
等虚拟货币具有非货币当局发行、使用加密技术及分布式账户或类似技术、以数字
化形式存在等主要特点，不具有法偿性，不应且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

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开展法定货币与虚拟货币兑换业务、虚
拟货币之间的兑换业务、作为中央对手方买卖虚拟货币、为虚拟货币交易提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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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和定价服务、代币发行融资以及虚拟货币衍生品交易等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
涉嫌非法发售代币票券、擅自公开发行证券、非法经营期货业务、非法集资等非法
金融活动，一律严格禁止，坚决依法取缔。对于开展相关非法金融活动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通知要求，金融机构和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为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提供服务。金
融机构和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为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提供账户开立、资金划转和
清算结算等服务，不得将虚拟货币纳入抵质押品范围，不得开展与虚拟货币相关的
保险业务或将虚拟货币纳入保险责任范围，发现违法违规问题线索应及时向有关部
门报告。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2 / 2

http://www.tcpdf.org

